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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公　　　　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（下稱本法）第2條第1項第12款所稱採

購業務主管人員已包含營繕工程主管人員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　　　　

一、按本法第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，採購業務主管人員應依法申

報財產，立法理由並載明：「『營繕工程』部分因應政府採

購法之實施，已屬『採購』之範圍」，是以營繕工程主管人

員亦屬採購業務主管人員而應申報財產。又所謂採購人員，

依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業務主管人

員範圍標準」第19條及立法理由，係指專責承辦採購業務之

人員，亦即日常公務係以辦理政府採購法所定招標、審標、

決標、訂約、履約管理、驗收或爭議處理業務為主之股、課

、科、室、組、處、中心或其他相當單位之人員。

二、另採購業務主管人員之判斷標準係採取實質認定說，即以實

際承辦採購業務及執行主管職務者為據，此有本部98年5月2

0日法政字第0980017649號函釋可參。例如，○○市○○區戶

政事務所未設採購單位，乃於員工職掌表暨職務代理人名冊

，明列第一股由戶籍員1名兼任總務，辦理相關採購事務，該

股股長因負有審核之責，即為採購業務主管人員；又如，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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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○○施工處電氣組經理一職，於職務說

明書中載明，負責電氣設備之安裝、檢驗、品質及成本之控

制等工作，日常公務即係以辦理履約管理為其主要業務之採

購業務主管人員；再如，○○院轄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3條

第1項第3款明定，區公所設經建課，掌理公共工程業務，另

查該市○○區區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明列，工程驗收為經建

課工作項目之一，故院轄市區公所經建課長亦屬採購業務主

管人員，應辦理財產申報。

三、貴處（室）如對是否為採購業務主管人員而應申報財產有疑

義，請依前開本法相關規定、函釋、機關組織規程、分層負

責明細表及職務說明書等資料，本於權責自行判斷，若仍無

法認定，可檢附上開資料報署辦理。

正本：總統府等主管機關及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

副本：本署防貪組2013/06/13
15:51:24

第2頁  共2頁

360


